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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药品委员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续会 
2009 年 12 月 1 日和 2 日，维也纳 
议程项目 10 
行政和预算问题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第十八届会议续会 
2009 年 12 月 3 日和 4 日，维也纳 
议程项目 7 
对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犯罪问题方案的 
政策指示以及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作为其 
理事机构的作用，包括行政、战略管理和 
预算问题以及各项决议的后续行动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10-2011 两年期合并预算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一. 导言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已审议了执行主任关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0-2011 两年期合并预算的报告（E/CN.7/ 
2009/13-E/CN.15/2009/23）。在审议该报告期间，咨询委员会会晤了执行主任。 

2.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10-2011 两年期合并预算将提交麻醉药品委员会，

并根据大会第 61/252 号决议第十一节第 1 段，提交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

会。在该决议第十一节第 2 段中，大会请咨询委员会向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

员会提交其对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两年期合并预算的评议和建议。咨询委员

会从该报告的第 3 段注意到，秘书长的 2010-2011 年期战略框架确认药物管制、

预防犯罪和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国际恐怖主义为联合国该时期的八大优先事

项之一。1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6 号》（A/63/6/Rev.1）；以及 A/64/74。 



 

2  
 

E/CN.7/2009/14 
E/CN.15/2009/24  

二. 格式和编列方式 
 
3.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10-2011 两年期合并预算的编列方式第二次采用按

成果编列的格式。如同 2008-2009 两年期合并预算的情况一样，办公室继续将其

战略与联合国的战略框架相对应，包括预期的成就和成绩指标与方案 13 的三个

次级方案相协调。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10-2011 两年期合并预算与联合国同

一时期的方案概算（A/64/6）第 16 和第 28 F 款相协调。咨询委员会注意到在按

成果框架编列预算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改进。同时认为某些产出的表述方法可

加以进一步的定义和量化。例如，第 31(a)款“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有效管

理”和第 31(b)款“执行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授权任务”下的产出看上去与目

标或预期的成就难以区分。委员会鼓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继续发展和进一
步完善其按成果框架编列的内容。委员会认为，报告版面改进及附带适当的小
标题，将可提高透明度和便利明察优先事项。委员会要求应当作出进一步努
力，在今后提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合并预算时提供更加便于阅读的文件。 
 

三. 合并收入预测 
 
4. 正如报告第 13 段所示，虽然尽最大可能力求达到对毒品和犯罪问题方案在

理念认识和业务运作上的一体化，但自愿捐款是分别在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方

案（药物管制方案）基金和联合国预防和刑事司法基金下列入预算和核算的。

这两项基金的财务状况列于报告第七节，并在表 20 和表 21 中作了归纳。咨询

委员会注意到，这两项基金的普通用途支出和方案支助费用所需资源在 2010-
2011 两年期的编列上作了合并（见报告第 18 段和下文第 15 段）。 

5. 报告表 1 提供了 2008-2009 两年期和 2010-2011 两年期资源预测概况。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10-2011 两年期的预测资源共计 507,957,800 美元，低于

2008-2009 两年期 546,735,400 美元的估算额。在这一总额中，药物管制方案基

金和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的合并预测估算额为 425,652,700 美元，不

包括经常预算的部分。其余的 82,305,100 美元列在 2010-2011 两年期方案概算

（A/64/6）的第 1、第 16、第 22 和第 28 F 款下。向咨询委员会提供了关于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总部与外地之间资源分配的情况。2010-2011 两年期，预测资

源的 64.5%将在外地办事处支出，35.5%在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总部支出，相

比之下，目前的两年期是分别为 60%和 40%，2006-2007 两年期分别为 55%和

45%。委员会欢迎这一趋势，它反映加强了对外地活动的侧重。 

6.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正面临着艰难的财务状况，其

中部分原因是因为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如该报告第 20 和 21 段所示，方案

工作 2009 年的普通用途收入急剧下降，预期这一趋势将会继续下去。2010-2011
年的普通用途资源预测额共计 21,759,000 美元，比 2008-2009 年的预计支出额

30,129,000 美元下降 28%。委员会注意到，2009 年实行节约成本措施，以努力

减少普通用途支出，包括取消了 29 个职位并在多个支出用途下作了削减，例如

差旅、咨询、培训、业务支出和承包服务。这些措施将在 2010-2011 年继续实

行，包括取消普通用途资金下的 28 个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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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方案支助费用资金将保持稳定，2010-2011 年的预期资源共计 27,773,800 美

元，2008-2009 年共计 27,347,400 美元（见报告表 1）。咨询委员会从该报告第

14 段注意到，方案支助费用收入的大约三分之二将分配给业务活动（业务活动

司和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外地办事处），三分之一分配给管理司。 

8. 由特别用途捐款供资的拟议工作方案细节见报告附件一；该附件所载的表

格按区域和主题对工作方案作了分列。咨询委员会从报告第 22 段注意到，特别

用途支出总额预测将减少约 3,190 万美元（ 7.8%），从 2008-2009 年的

408,007,100 美元降到 2010-2011 年的 376,119,900 美元。 

9. 报告表 20 和表 21 归结了毒品和犯罪问题方案基金的财务状况，咨询委员

会从中注意到，这两项基金的专门用途收入预测额将不足以涵盖其 2010-2011 年

计划中的相应方案执行支出额。因此，药物管制基金的专门用途资金余额将从

2010-2011 两年期开始时的 16,260 万美元降至两年期结束时的 11,770 万美元。

犯罪问题方案基金的专门用途资金将相应从 7,530 万美元降至 4,840 万美元。但

普通用途资金和方案支助费用资金余额将略有增加，部分抵消专门用途资金余

额的减少。委员会获悉，2008-2009 年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积极努力争取增加

其方案支助费用储备额，使之至少达到相当于一年所需的水平，比 ST/AI/286 号

行政指示 2所规定的需要额高，并且 2010-2011 年将继续如此。这一储备的意图

是确保工作人员更为稳定的合同安全性，并应付预见之外的短缺（见报告第 71
段）。 

10. 咨询委员会赞扬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作出积极努力控制普通用途费用，
以及采取审慎办法管理方案支助费用资金。咨询委员会认为，当前的经济形势
要求继续谨慎和克制。委员会建议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继续审慎地利用普通
用途和方案支助费用资源。 

11.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2009 年可用资源与 2006-
2007 年相比明显增加。例如，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两项基金的特别用途支出

从 2006-2007 年的 21,580 万美元增加到了本两年期的约 40,800 万美元（见报告

第 22 段）。委员会认为，前三四个两年期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可用资源和资
金余额方面的信息将能够更全面说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财务状况的变化情
况。它建议在两个理事机构审议执行主任的概算时向其提供这类信息，并提供
2008-2009 年支出的最新情况。 

12. 如报告第 17 段所述，建立了一个费用分担公式，以确保毒品和犯罪问题方

案基金合理并按比例分担共同费用和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所需普通用途所

需资源提供资金。在上一份报告中，咨询委员会曾建议执行主任为筹资作出努

力，以进一步扩展捐助群并维持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的资源水平

（E/CN.7/2007/18-E/CN.7/2007/19，第 7 段）。委员会注意到，尽管作出很大努

力，但普通用途收入并没有增加到预期水平（另见下文第 19 段）。 

__________________ 

 2 ST/AI/286 号行政指示规定，应当留出 20%的年度方案支助费用收入估算额用以防范预

见之外的执行额下降、通货膨胀和货币调整，或在预算外资源供资的活动突然终止时，

用以清算法定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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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事项 
 

与其他办事处和部门的关系 
 
13. 咨询委员会经请求后得到了关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其他办事处和部

门关系和当前合作领域的额外信息，其中包括各维持和平特派团、法治协调和

资源小组，3 以及可能对建设和平委员会和维持和平行动部的贡献（见附件）。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为一些维持和平特派团和冲突后国家

的重建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此外，几个维持和平特派团也为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官员提供了资金。委员会建议在今后的预算提交书中提供与其他办事处
和部门合作开展活动的信息。还应列入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任务和作用以
及这类活动供资安排的详情。 
 
组织、预算和财务结构 
 
14. 提议的 2010-2011 两年期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组织结构示意图载于报告附

件二。咨询委员会认为，示意图如能更加详细，按科室列出各司或办事处的详
细情况，将使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组织结构更加清晰。委员会建议在今后
的两年期预算提交书中提供这种详细的组织结构示意图。 

15. 审计委员会在其关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报告中指出，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公室预算和财务结构的特点是非常零散，建议秘书长向大会提出建议，以

改进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预算结构。4 咨询委员会在关于 2010-2011 两年期

方案概算的第一份报告中，赞成审计委员会在这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委员会还

注意到，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虽然作为统一的业务结构运作，体现了毒品管

制与预防犯罪领域的相互联系，但该办公室继续有两个理事机构，使得预算流

程复杂化。5 执行主任已指出，2010-2011 两年期概算已按照审计委员会的建

议，合并编列毒品和犯罪问题方案基金的普通用途支出和方案支助费用（见报

告第 18 段和上文第 4 段）。 

16. 执行主任已指出，在本两年期内，经与会员国协商，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

室已开始了合理调整和简化其零散结构的工作，目的是将基于项目的办法转为

基于方案的办法。采取的战略是集中和汇总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专门知

识，并编制专题和区域方案。将于 2010 年上半年向两个理事机构提交关于这种

__________________ 

 3 小组由副秘书长任组长，由其秘书处法治股提供支助。小组成员为政治事务部（政治

部）、维持和平行动部（维和部）、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法律事务

厅（法律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

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妇发基金）和联合国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首长。 

 4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51 号》（A/63/5/Add.9，第二章，第 34-37
段）。 

 5 同上，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7 号（A/64/7，第四.8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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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所涉事项的报告（见报告第 7 和 8 段）。咨询委员会注意到实施该战略是为

了响应内部监督事务厅的要求，即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应当审查其职权范

围，并明确各司、处和科的职能以及各工作队的作用（见报告第 9 段）。 

17. 咨询委员会相信下一份预算提交书中将提供按照监督和审计机构建议采取
的行动和实施的措施的具体而全面的信息。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各项方案的协调 
 
18. 咨询委员会重申其先前的建议，即应在今后的预算提交书中提供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毒品问题方案和犯罪问题方案之间有效协调的具体事例，包括为
避免重复和寻求互补所作的努力。还应提供详细信息，说明朝着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公室毒品问题方案和犯罪问题方案在组织、方案和项目层面的一体化取得
的进展（见 E/CN.7/2007/18-E/CN.15/2007/19，第 14 段）。 
 
普通用途资金 
 
19. 咨询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用以为共同费用供资的
普通用途资金量在减少。如报告表 1 所示，普通用途资金约占所设想的 2010-
2011 年总体活动的 4.3%。委员会还注意到，为增加犯罪问题方案基金的普通用

途收入所作的筹资努力并不成功（见报告第 17 段和上文第 12 段）。委员会认

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总体资源中指定用途资金所占比例高引起对捐助者

承诺通过提供普通用途资金支持该办公室核心职能的承诺的关切。委员会认

为，改进特别用途和普通用途捐款之间的平衡非常重要，以便不仅保证该办公
室的财务健康和确保可持续的供资模式，同时也作为会员国和捐助方对政策框
架和方案管理的信任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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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同其他办事处/司之间的关系与合作 
 
1. 近年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积极参

与协助若干维和行动和针对新近摆脱冲突国家的重建努力。在冲突后地区实施

有效干预的关键还在于承认刑事司法系统瘫痪、有组织犯罪和腐败做法的存在

等相关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这些问题还可能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 

2. 对于新近摆脱冲突的国家，包括阿富汗、安哥拉、柬埔寨、萨尔瓦多、海

地、伊拉克、索马里和前南斯拉夫各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多年来一直协

助拟定犯罪和相关药物管制战略，包括在法律援助、培训和能力建设、政策拟

定、司法改革和预防艾滋病毒/艾滋病等方面向它们提供支助。 

3. 目前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在打击麻醉品方面向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两

名方案官员提供了资助、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向一名法律援助（或）执法官

员提供了资助、联合国塞拉利昂建设和平综合办事处（联塞建和办）向关于腐

败和执法问题的两名官员提供了资助以及联合国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支助办事

处（联几支助处）向负责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该地区任务授权范围内的

工作给秘书长提供咨询意见的特别顾问提供了资助。 
 
目前的合作领域 

4. 2005 年，经社理事会题为“法治与发展：加强法治和刑事司法机构的改

革，重点是技术援助，包括冲突后重建中的技术援助”的第 2004/25 号决议专门

要求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秘书处维持和平行动部及其他负责向冲突后局势

国家提供援助的相关实体协调，考虑拟定协助促进法治的具体务实战略，在预

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改革问题上采取综合性做法，尤其侧重于保护脆弱群体。 

5. 依照该决议，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拟定了刑事司法评估工具箱，这是一

个包括在维和和冲突后重建框架内对刑事司法系统加以评估的工具。这些评估

工具涉及刑事司法系统的以下方面：㈠警务部门；㈡法院改革和管理；及㈢刑

罚改革和教养。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维持和平行动部刑法和司法咨询股及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建立了工作联系，目的是设法使该工具得以

对整个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开展评估工作提供关键性指导和援助。 

6. 根据维持和平行动部的请求，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参与拟定了“给教养

从业人员从事维持和平行动的指导手册”。 

7. 2009 年 7 月，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维持和平行动部合作刊印了“关于

联合国警察的联合国刑事司法标准”。 

8.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还给维持和平行动部目前正在拟定的以下文件提供

了实质性意见： 

 (a) 联合国法治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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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关于在联合国和平行动中实施拘禁的临时标准作业程序 

 (c) 维持和平行动部关于刑事和教养事务官员的培训单元。 
 
联合国法治资源与协调组 

9.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维持和平行动部均是联合国法治协调与资源组的

一部分，该协调与资源组由副秘书长主持，并由法治股予以支助，该组的职能

是确保司法、安全、监狱和刑罚改革、法律改革、制宪和过渡性司法等所有专

题领域的工作前后一致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各行其次的现象。 

10. 2008 年下半年，法治协调与资源组核可了 2009-2011 年联合战略计划，这

一计划确定了拟由该组开展的联合国法治主要工作的议程，扼要列出了将由该

组成员协助执行的主要战略性成果、产出和联合活动。 
 
毒 品 和 犯 罪 问 题 办 公 室 对 新 的 建 设 和 平 委 员 会 和 对 维 持 和 平 行 动 部的 
未来（或）可能贡献 

11. 根据国际社会的理解，推进并保障一国的法治大大有助于该国的总体发

展。最近的发展政策和实践承认需要了解发展所涉不同方面的关系与相互关

联，尤其是发展进程所具备的法律特征与非法律特征之间的相互联系。 

12. 对于冲突后社会来说，改革法治并重建司法系统必不可少。在冲突发生之

后加强法治非但是对一国重建工作的投资，而且由于其着眼于战争所造成的严

重不公正现象以及冲突的根源，因而还有助于预防今后再起战端。 

13. 这种想法在 2005 年世界峰会成果文件（见大会第 60/1 号决议）中得到充分

体现，在这份决议中，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要求建立和平建设委员会。该

委员会应当重点关注冲突后复苏所必需的重建和机构建设工作，支持拟定聚集

所有相关行动方以便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的综合性战略。 

14. 在这一背景之下，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既已聚集了联合国系统内部刑事

司法系统方面的专业人材并且多年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专家联络网，也就能够

对推进和巩固冲突后局势下的法治工作作出巨大贡献。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尤其能够在以下方面作出贡献： 

 (a) 评估刑事司法系统； 

 (b) 推进和实施国际标准和规范； 

 (c) 改革刑事司法系统； 

 (d) 协助草拟相关法律； 

 (e) 为刑事司法从业人员提供培训和相关材料； 

 (f) 刑罚改革； 

 (g) 发展（或）改革少年司法系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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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向受害人提供支助。 

15. 参与在维持和平和冲突后局势下重建法治机构的联合国主要行动方目前有

维持和平行动部、开发计划署与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尽管维持和平行动部

在监督和指导冲突刚刚结束后的维和行动与管理工作上具有广泛的专长，但它

并不具有重建工作所需要的具体的“刑事司法专门知识和专长”。开发计划署在

发展这一大的领域内拥有（人力和财力）资源以及知识和专长，但却缺乏刑事

司法知识。而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具有广泛的刑事司法专门知识，同时在冲

突后局势方面经验丰富，但在人力和财力方面能力不够。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

室如能增加对维和和冲突后局势的参与便可更好地利用这一经验。 

 
 

 


